涞源县2024年4月份民生实事办理情况

2024年4月份，涞源县委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精选的民生实事已全部办结，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北石佛镇群众刘某反映张家峪村道路有垃圾杂草，需要清理。张家峪村干部召开了两委干部会议，首先，通过广播宣传以清扫为目的。其次，划分责任区域，确保每条街道责任到人，责任人要对自己责任街道两侧的杂草、垃圾的清理工作负责，确保打扫干净。最后将村内的公益岗、保洁员、村民代表、部分村民等人员分街道进行安排，负责人带领自己的人员分头开始进行清扫，对道路两侧垃圾杂草进行清除，保证村容村貌整洁。
二、群众石某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轮椅。石某涞源县银坊镇银坊村人，申请轮椅。接到申请后残联分管领导迅速安排工作人员为其办理申请辅具的手续，为其适配合适的辅具。
三、网友反映金家井村中心小学东行50米下水道有个大坑，存在安全隐患。县委社情民意办立即向相关单位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四、乌龙沟乡群众李某需要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乌龙沟乡包村领导核实：李某于2024年4月满足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责成乡工作人员收集相关证件，联系乡社保所所长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手续。
五、走马驿镇群众受某反映教场村道路两侧杂草需要清理。走马驿镇教场村包片领导董曙光动员党员干部清除道路两侧垃圾、杂草，一方面改善人居环境方便百姓出行，另一方能够防止行车乱扔烟头引燃杂草，减少安全隐患。
六、群众谭某反映第二中学食堂饭菜放置辣椒较多，希望饭菜中减少辣椒或不放置。由教体局食安办牵头，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第二中学做好配合工作。核查情况：学校食堂每餐有三个菜，为适应不同学生的口味，其中一个菜微辣，两个菜不辣。自接到反映后，学校食堂已将所有辣菜取消。并积极和家长沟通，作出了解释，家长谭先生表示理解，对学校的做法表示满意。
七、留家庄乡群众靳某肢体残疾，需要申请轮椅。经了解留家庄乡坡水村靳某肢体残疾，出行存在困难，留家庄乡工作人员为其申领轮椅，帮助其解决出行问题。
八、泉坊镇群众杨某反映三甲村有积存垃圾，需要清理。
近期，泉坊镇常务副镇长组织人员对三甲村街道进行检查，组织三甲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及保洁员对检查中发现的积存垃圾进行清理，提高了三甲村的村容村貌，整体环境。
九、网友反映福泽园小区正门口占道经营。县委社情民意办立即向相关单位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十、上庄乡上老芳村群众宋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宋某本人提出特困人员供养的申请，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上老芳村宋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特困人员供养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特困人员供养。
十一、群众李某反映上团线公路需要清理。上团线作为重要的交通纽带，每日承载着无数车辆和行人的往来，其状况直接关系到交通的流畅性和安全性。该路段出现了杂物乱堆放、垃圾散落等情况，不仅损害了城市的面貌，也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了不便和潜在威胁。对此，涞源县交通运输局养护中心，及时进行清理工作，保障了道路的畅通无阻。这不仅是对城市管理水平的一次检验，更是对服务群众、回应群众期待的实际行动。
十二、白石山镇群众马某需要申请残疾人轮椅辅具。马某向白石山镇领导反映其肢体残疾，影响日常生活。党委书记得知情况后，安排行政服务大厅主任和大厅工作人员调查其具体情况，并据此向县残联申请辅具，轮椅已于四月发放。
十三、群众李某反映房屋被雪损坏，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并打电话告知其办理结果并通知其前来领取。
十四、群众张某需要帮助提交门诊大病申请。城乡居民张某肺腺术后复发，需要基因突变相应的靶向治疗。支付一室工作人员了解此情况后，核对其病例资料后，为不耽误患者报销，为其手工录入门诊大病待遇。并为其解答门诊大病的报销政策。
十五、北石佛镇群众李某反映南石佛村需要进行清洁。经过南石佛村两委干部召开会议决定，组织村内的党员、公益岗、保洁员、村民代表及部分村民对村内的环境卫生进行清扫，创造一个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
十六、网友反映水堡镇龙门村附近各种电线，存在安全隐患。县委社情民意办立即向相关单位交办，现问题已解决。
十七、白石山镇群众陈某生活困难，申请临时救助。陈某向白石山镇领导反映本人生活困难，申请临时救助。党委书记得知情况后，安排行政服务大厅主任和大厅工作人员调查其提供材料和遭遇困难状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给予救助壹仟元整，四月救助金已发放。
十八、群众杨某反映百泉路路面损坏，需要修复。住建局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负责具体修补工作，公用事业股股长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修人员进行修补工作。
十九、北石佛镇群众杨某生活困难，需要救助。由于北石佛镇杨某孩子在保定儿童医院住院期间，花费很大，但最后还是不治身亡，也造成了家庭生活困难，杨某一家怀疑存在医疗事故，也因为此事到保定相关部门多次反映。为尽早解决此事，镇政府积极帮助其进行联系、跑动，也通过县领导和保定市调解委员会进行协调，尽早解决此事，帮助杨漫漫一家度过难关，到目前为止，事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距离杨某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北石佛镇会继续为其协调跑动此事。及时与杨某进行沟通，将事情进展情况对其进行反馈，争取杨某的理解。
二十、群众王某需要帮助更换社保卡。群众王某到人社局询问更换社保卡情况，经工作人员解释，更换社保卡之后需要登记卡号，为了让群众少跑路，工作人员帮助其办理更换社保卡卡号，并告知人社局电话以便随时咨询。其本人对人社局工作表示非常认可。
二十一、塔崖驿乡群众刘某反映高速、国道两侧道路垃圾需要清理。刘某反映高速112国道塔崖驿村附近有垃圾，存在安全隐患，接到反映后，塔崖驿乡高度重视，主管副职立即组织村干部、片长、网格员等人员对道路两侧道路垃圾进行清理，目前垃圾已清理完毕。下一步，塔崖驿乡将加强道路巡逻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坚决确保村内卫生整洁和群众出行安全。
二十二、白石山镇群众吴某需要申请残疾人四脚杖辅具。
吴勤向白石山镇领导反映其肢体残疾，身体障碍影响日常生活。镇长得知情况后，让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人员调查其具体情况，并据此向县残联申请辅具，四角杖已于四月发放。
二十三、残疾人陈某反映因行动不便，需申请上门办残疾证。陈某，涞源县上庄乡中庄村人，由于残疾加重，行动不便，家中只有一个人，申请上门办证服务。接到申请后残联领导迅速安排人员与其联系，并安排商定好上门办证时间。县残联工作人员与县医院评残医生一起到残疾人家中进行残疾评定。
二十四、泉坊镇群众张某反映甲村有积存垃圾，需要清理。近期，泉坊镇常务副镇长梁晨组织人员对甲村街道进行检查，组织甲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及保洁员对检查中发现的积存垃圾进行清理，提高了甲村的村容村貌，整体环境。
二十五、群众岳某反映涞驿线农村公路需要养护。近日，涞源县交通运输局接到群众岳某反映，涞驿线农村公路需要养护清理垃圾。涞源县交通运输局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回应群众的声音，让涞驿线焕发新生，为当地居民带去便捷与安宁，养护中心定期开展了公路清洁活动，配备必要的清洁工具和设施，确保垃圾得到妥善处理。把群众的需求放在心上，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涞驿线这条乡村的生命线，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干净、更加美丽的家园。
二十六、群众赵某反映太阳能板被大风损坏，需要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打电话给赵某告知其办理结果并通知其前来领取，并交给本人，以便于办理保险理赔。
二十七、乌龙沟乡群众王某需要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 乌龙沟乡包村领导李某联系小庄村书记，了解王某的具体情况，经核实王某于2024年4月满足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责成工作人员收集相关证件，联系乡社保所所长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手续。
二十八、群众于某需要帮助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参保人于萍到医保中心大厅咨询如何激活医保医保电子凭证，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向其详细讲解激活流程，并现场指导参保人用手机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二十九、群众杨某反映百泉路井盖需要修复。住建局李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负责具体修补工作，公用事业股股长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修人员进行修补工作。
三十、乌龙沟乡群众张某不会进行养老保险认证，需要帮助。乌龙沟乡包村领导冀巍联系后庄庄村书记，了解张银的具体情况，经核实张某由于年纪较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未进行养老保险认证。冀巍同志责成王建新帮助进行养老保险刷脸认证，已经认证完成。
三十一、群众张某需要帮助申请门诊特殊疾病。涞源县参保居民张某，不知道怎么办理慢性病。基金监管股李芳芳同志积极为其详细解答。用涞源县参保居民张某的微信号关注智慧医保上传其病例，然后帮其选择鉴定医院并告诉涞源县参保居民张某去医院的认定流程。
三十二、群众肖某反映草原线路两侧道路垃圾需要清理。
涞源县交通运输局养护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草原线路存在垃圾问题，对安全行驶造成了影响。养护中心立即组织人员及时对两侧道路垃圾处理、清运。下一步，涞源县交通运输局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十三、留家庄乡群众靳某肢体残疾，需要申请四脚杖。
由靳某填写四脚杖申请表，留家庄乡工作人员核查情况，向县残联申请，申请下来后发到靳某手中，乡残联工作人员帮忙搬运安装并详细介绍辅助器具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用细致周到的服务送去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爱和温暖。
三十四、群众杨某反映富强路井盖需要修复。住建局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负责具体修补工作，公用事业股股长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修人员进行修补工作。
三十五、乌龙沟乡群众耿某需要帮助办理领取养老保险相关手续。乌龙沟乡包村领导联系马台村村书记了解耿某的具体情况，于2024年4月满足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乌龙沟乡包村领导，联系乡社保所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手续。
三十六、群众在信誉商厦购买耐克裤子一条，穿着出现腿侧边开线的问题，与商家协商无果。诉求：退货退款。经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为消费者退货退款。已电话告知投诉人。       
三十七、群众李某反映需要帮助解锁医保系统，并重置密码。李稳凤诊所，由于工作人员忘记密码连续错误输入5次导致账号被锁来到医保大厅咨询，医保局工作人员指导帮助给其解锁账号，使其可以重新登陆医保系统，最终成功办理，该人员对此业务处理过程以及结果表示满意。
三十八、南屯镇吴某为贫困户，需要入户走访。4月3号到贫困户吴某家了解其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经与本人交谈了解到去年给吴某购买一氧化碳报警器不能使用，本人身体虚弱家中需要继续取暖，为了避免一氧化碳中毒，重新购买一氧化碳报警器一个。
三十九、福泽园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无法到定点银行办理社保卡，需要帮助。福泽园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无法到定点银行办理社保卡。人社局工作人员上门为其办理，群众对人社局工作表示非常认可。
四十、白石山镇群众张某无儿无女，无劳动能力，需要申请临时救助。镇长李华建得知情况后，让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调查其提供材料和遭遇困难状况，经审核、公示无异议后，给予救助壹仟叁佰元整，四月救助金已发放。
四十一、消费者在宝华家具购买一张床，送到后发现是旧的，与商家协商无果。诉求：退款。接到投诉后，市场监管局涞源镇所工作人员办理。经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四十二、上庄乡周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上庄乡东泉头村周某本人提出特困人员供养的申请，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其生活困难，符合特困人员供养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特困人员供养。本月享受特困人员供养 生活补贴待遇，每月699元。
四十三、群众杨某反映沙河大街路口井盖需要修复。住建局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负责具体修补工作，公用事业股股长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修人员进行修补工作。
四十四、南屯镇张某生活困难，需要入户走访。4月3号到贫困户张某家了解其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经与本人交谈了解到张某种玉米需要有机肥,为其解决五袋有机肥。
四十五、白石山镇群众李某反映插箭岭村法治广场脏乱差，需要管理。白石山镇人大副主席在插箭岭村村委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法治广场的清理工作，经过村干部、网格员等人员共同清理，已在四月中旬将法治广场清理干净。
四十六、群众赵某反映涞蔚线公路路面需要清理。涞源县交通运输局养护人员对涞蔚线公路道路垃圾进行清扫，处理落石碎土，清理道路两侧的边沟等；确保路面无垃圾、无积水、为行车安全保驾护航。让涞蔚线路面的每一次清洁，都成为服务人民、贴近民心的生动实践。
四十七、南屯镇刘某生活困难，需要纳入监测。到小炉沟村刘某了解情况后，上报县级审核，入户查看居住情况、身体情况，与本人谈话，经了解其患有糖尿病、肾病综合征，每周要去北京进行治疗，身体不能从事生产经营劳动，经济较为困难。根据以上情况纳入监测户。
四十八、群众刘某需要帮助办理退休手续。涞源县职工刘某，档案信息认定身份是干部，但因单位破产已五年以上不在干部岗位，申请50退休，人社局工作人员经过核实调查，参保人刘月平由于单位破产，已五年以上不在干部岗位。业务人员经过多次与工程师沟通，现刘月平已经顺利办理退休手续。
四十九、涞源镇王某去年冬天患脑梗，失去劳动能力，需帮扶。太平关村王某去年冬天患脑梗，造成身体行动不变，失去劳动能力，也没有相应的生活来源，需帮扶。包村干部立即去现场了解情况，并对王某进行安抚，了解其实际生活困难，协调镇民政部门进行核查，4月按条件履行办理低保程序为其办理了低保，从5月份开始执行。
五十、上庄乡清风沟村刘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刘某本人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其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现最低生活保障已办结，本月最低生活保障补贴待遇，每月537元。
五十一、群众反映在涞百购物广场购买的鞋子，出现质量问题。诉求：免费维修或者返厂维修。接到投诉后，由市场监管局消保股工作人员办理。经工作人员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者退款90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五十二、群众李某反映瑞阳小区单元门小广告需要清理。住建局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同志负责具体清理工作，物业股股长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物业服务企业人员进行清理工作。
五十三、白石山镇群众王某反映插箭岭村蓄水池需要修复。白石山镇人大副主席得知情况后，与插箭岭村支部书记甄拴柱沟通，组织专门人员修复蓄水池，并由一名村干部具体监督，确保修复质量，现已修复完成。
五十四、消费者反映成北大院洗车行未明码标价，一直收费25元，后发现商家突然涨价到30元。诉求：退差价。经市场监管局价格所工作人员调查，该店有收费标准和价格公示，根据《市场监督投诉举报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六项规定，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电话告知投诉人。
五十五、王安镇群众梁某需要帮助办理高龄补贴。王安镇五十亩地村村民梁某申请高龄补贴条件符合，向王安镇政府提出申请，王安镇政府工作人员向五十亩地村干部了解具体情况，该老人符合服务补贴条件，审核通过并于4月1日到4月7日在五十亩地村进行公示，辖区居民未提出异议。于次月为高某发放标准为100元/月补贴。5月份开始发放。
五十六、群众葛某需要帮助办理工伤认定。葛某本到人社局申请关工伤认定问题，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其发生工伤时间及经过，认真为其讲解工伤认定程序，葛某随即按照要求提交相应材料，工作人员为其受理个人申请，其本人表示对人社局工作十分认可。
五十七、留家庄乡群众靳某反映坡水村街道卫生需要打扫。为进一步营造整洁的村居环境，增加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坡水村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扫”的活动。卫生清扫活动中，村支两委成员和志愿者按照清扫路线进行街道清扫，将路边的枯枝落叶和垃圾规整到一起，后行成员将垃圾放置垃圾袋中，分工合作使得清扫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在清扫过程中向群众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劝导大家爱护环境。
五十八、群众赵某反映体育公园篮球架需要维修。住建局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负责具体维护工作，园林绿化中心主任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养护单位进行体育公园篮球架维修工作。
五十九、南屯镇群众孙某女儿白血病花费巨大，希望纳入监测户。镇工作人员到孙某家中了解情况后，4月初上报县级审核，4月8日入户查看居住情况、病历，与本人谈话，经了解其女儿患有白血病多次住院开销很大。根据以上情况同意纳入监测户。
六十、东团堡乡北王家湾村张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北王家湾村张某年满60岁，4月9日为其办理养老保险。从4月份开始享受相关政策，每月174.61元。
六十一、白石山镇群众李某为重度残疾人，需要申请护理补贴。李某向白石山镇行政综合服务大厅反映其重度残疾，生活困难。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主任得知情况后，安排大厅工作人员审批其提供材料，白石山镇手续已走完，目前正在县残联和县民政部门审核，护理补贴需五月发放。
六十二、群众汪某反映南上屯村民王某走失，希望找回。
涞源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出动无人机2架次，帮助寻找南上屯村走失村民王志立。
六十三、群众李某反映房屋被大风损坏需保险理赔，需开具气象证明。气象局认真查阅调取当日气象资料及数据信息，都符合规范要求，切实达到标准，为其开具了相关证明，其后对本次办理结果进行了公示。
六十四、南屯镇孙某生活困难，需要纳入监测。到孙某家入户了解情况，上报县级审核，入户查看居住情况、身体情况，与本人谈话，经了解其患有大病，身体不能从事生产经营劳动，经济较为困难。根据以上情况纳入监测户。
六十五、群众李某反映东城时代小区单元门小广告需要清理。住建局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负责具体清理工作，物业股股长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物业服务企业人员进行清理工作。
六十六、水堡镇五保户段某需要帮助打扫院内和门外卫生。大石槽村五保户段某年龄较大，身体不便，打扫家庭卫生存在困难，向村干部反映后，大石槽村村委会委员姚某到其家里，为其打扫整理院内室内卫生。
六十七、群众刘某需要帮助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参保人刘某到医保大厅报销异地门诊，工作人员告知用河北智慧医保上传更加方便快捷，参保人不会小程序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医保局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并帮助其成功上传异地就医报销资料。
六十八、上庄乡下老芳付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付存宝本人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请，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下老芳村付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本月最低生活保障补贴待遇，每月360元。
六十九、群众王某反映东团堡乡养老河村交通堵塞，人流量大，希望疏导交通，控制人流。东团堡乡养老河村因过庙会，交通堵塞，人流量大，东团堡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动，疏导交通，控制人流，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七十、白石山镇群众王某为肢体二级残疾人，需要申请轮椅。王某向白石山镇领导反映其肢体残疾，影响日常生活。行政综合服务大厅主任得知情况后，让大厅人员调查其具体情况，并据此向县残联申请辅具，轮椅已于四月发放。
七十一、上庄乡群众反映不会办理营业执照，希望得到帮助。上庄乡吴某等群众到乡政府反应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工作人员为其讲解办理过程，并在县城行政服务大厅帮助其办理。已现场帮助群众办理，群众很满意。
七十二、群众刘某称其在滨湖三期丢失价值5000元化妆品一套，希望帮助找回。刘某报警称其在滨湖三期丢失价值5000元化妆品一套，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置，通过民警巡查社会监控，现场寻找，后在涞源县第一中学附近找到丢失物品。
七十三、南屯镇吴某生活困难，需要办理临时救助。吴某反应生活困难，按照临时救助相关程序为其办理临时救助，但经系统核查，不符合临时救助条件，不予办理。已反馈本人。
七十四、群众徐某反映景观大道，路灯线路损坏。住建局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负责具体维修工作，亮化办主任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维护人员进行维修工作。
七十五、金家井乡群众反响北坡底村内卫生需要清理。金家井乡清洁村庄助力乡村振兴，以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突出为重点，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参与、集中政治，着力解决北坡底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深入北坡底村，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清理农村生活垃圾，实现村庄内垃圾不乱堆乱放，污水乱泼乱倒现象明显减少，提高村民清洁卫生文明意识
七十六、群众高某反映其丈夫走失，希望帮助找回。上庄村村民高某称其丈夫杨云飞于14日下午出走一直未归向派出所求助，上庄乡派出所全体民辅警随即沿途查看监控，并联合县局政治处，上庄村委，上庄村部分村民共计52人，历时9小时20分，于15日18时20分许在上庄村村西老戏台一废旧房屋内将杨某找到交给其家属。
七十七、留家庄乡刘某年龄较大，医保线上认证存在困难，希望帮助解决。为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认证工作，留家庄乡坚持靶向施策，合力攻坚，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动医保认证工作落地生效，全面推进医保认证全覆盖。经了解，留家庄乡刘某年龄较大，医保线上认证存在困难，留家庄乡工作人员入户帮助其完成医保认证。
七十八、东团堡乡北李庄村支某年满60岁，需要帮助办理养老保险。东团堡乡北李庄村支某于2024年2月年满60周岁，所以从2024 年2月份开始享受养老保险补助，但因其提交材料较晚，于4月份才办理完成相关手续，每月享受176.86元。
七十九、上庄乡东泉头村群众王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王某本人提出特困人员供养的申请，提交了本人的户口页，身份证复印件，通过与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座谈，了解到东泉头村王某的实际生活困难，符合特困人员供养的相关政策要求，乡民政部门负责人与县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同意为其办理特困人员供养。东泉头村王某特困人员供养已办结，本月享受特困人员供养 生活补贴待遇，每月699元。
八十、消费者在恒奥连锁超市恩泽园店购买金龙鱼挂面4包，价签4.9元一包，结账时按每包5.8元收取。诉求：退多收金额并道歉。经市场监管局消保股工作人员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为消费者退还多收款项，已电话告知投诉人。
八十一、金家井乡王某需要申请残疾人辅具。王白子本人提出申请，金家井乡村委会收集残疾证、身份证等复印件，填写残疾辅具申请表，经乡政府审批，上交残联审批，最后发放辅具到本人手中。
八十二、群众孙某反映其为城镇失业人员，希望认定就业困难人员。涞源镇孙某为失业人员，到就业局寻求帮助。经了解，孙某为城镇失业人员，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政策，为其认定就业困难人员
八十三、涞源镇残疾人陈某发现小儿子还未享受低保待遇，且该户户情非常特殊，需帮扶。涞源镇包村干部立即去现场了解情况，并对陈某进行安抚，了解其为精神残疾多子女家庭，生活存在实际生活困难，协调镇民政部门进行核查，4月按条件履行办理低保程序为其办理了低保，从5月份开始执行补助。
八十四、群众张某反映丢失手机一部，希望帮助找回。柱角石村村民张某丢失一部手机，经联系本人，其称下午在乌龙沟村买菜时丢失手机一部，民警迅速行动对临街商铺、菜店门口、马路的监控进行调取，发现手机被一辆白色大众车的副驾驶位人员捡走，后对车牌号进行查询，下午联络上车主人（保定人，到乌龙沟办事），通过沟通，其同意将手机邮寄回乌龙沟。
八十五、留家庄乡张某反映村内广场垃圾较多，需要清理。 近期接到村民反映，村内广场垃圾较多，需要清理。为推动人居环境提档升级，擦亮村庄发展“金名片”，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留家庄乡坚持党建引领、全民动员、全域整治，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不断刷新乡容乡貌“颜值”。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本着为村民解决切身利益问题的原则，立即组织人员对村内广场垃圾进行了清除。清理结束后，工作人员与周边村民就村里垃圾污染对村民生活环境、村容村貌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交流。通过此次村卫生环境清扫和与村民交流对于村容村貌的改观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八十六、群众王某需要帮助办理慢性病申报手续。参保人王某不知道如何申请门诊慢性病，医保局巩固脱贫股王飞协助参保人王某，用手机申报门诊慢性病评审认定。
八十七、金家井乡群众反响金家井村内卫生需要清理。金家井乡清洁村庄助力乡村振兴，以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突出为重点，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参与、集中政治，着力解决金家井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深入金家井村，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清理农村生活垃圾，实现村庄内垃圾不乱堆乱放，污水乱泼乱倒现象明显减少，提高村民清洁卫生文明意识。
八十八、群众赵某反映体育公园羽毛球网需要维修。住建局局长了解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安排分管副局长负责具体维护工作，园林绿化中心主任带领股室工作人员现场督导第三方养护单位进行体育公园篮球架维修工作。
八十九、水堡镇柳沟村防贫监测户闫某生活困难，需要帮助。水堡镇人大主席到柳沟村闫某家入户了解情况，确认其生活困难，帮助其准备相关资料，办理低保。从4月份开始享受，每月360元，闫某夫妇每月共计720元。
九十、留家庄乡群众马某反映村内需购买清扫工具，希望帮忙联系购买。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增进民生福祉，针对全村原有清洁工具老、旧、残、缺等现状，通过对全村的多次实地摸排，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与村两委一监督共商后，购买扫帚、火钳、铁锹等清洁工具。目前全部清洁工具购买完成，将助力进一步提升全村人居环境。
九十一、王安镇群众代某需要帮助办理残疾人两项补贴。
王安镇杜家台村村民代某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代某条件符合，向王安镇政府提出申请，王安镇政府向杜家台村村干部了解具体情况，该老人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审核通过并于4月2日到4月9日在杜家台村进行公示，辖区居民未提出异议。代某符合发放标准为186元/月补贴。5月份开始发放。
九十二、南屯镇曹某生活困难，申请办理特困。到曹某家入户查看生活情况，曹某生活困难，满60周岁，按照相关政策及流程，为其办理特困。
九十三、群众刘某反映因生活不便，需要申请轮椅。刘某，多重二级残疾，因生活不能自理，家人来残联申请轮椅。接到申请后残联分管领导迅速安排工作人员为其办理申请辅具的手续。为其适配合适的辅具。
九十四、金家井乡肖某需要申请残疾人辅具。肖衍本人提出申请，金家井乡村委会收集残疾证、身份证等复印件，填写残疾辅具申请表，经乡政府审批，上交残联审批，最后发放辅具到本人手中。
九十五、群众王某反映夏都西侧有商贩占道经营。经工作巡查发现，夏都西侧有商贩占道经营，住建局领导高度重视，安排执法股负责具体调查处理工作，执法人员到夏都西侧进行调查，对商贩进行占道经营危害宣传并引导商贩到临时便民点有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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